安阳县医疗保障局
关于2024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强化法治建设，全面推行服务型行政执法，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坚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维护全县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推进了全县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工作的引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工作中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学法用法，搞好全民普法，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是构建阳光、活力、和谐、美好社会的基本保证。2024年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教育，使干部职工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成为新时代法治工作的根本遵循。
(二)坚持底线思维，努力推进法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依法行政是行政执法的底线要求，不能违法是行政执法人员不能触碰的底线思维。本年度，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法律知识。强化宪法意识、依法行政意识、依法决策管理意识，同时坚持把学法用法作为理论中心组、党组会、民主生活会上学习必不可少的内容。根据部门工作实际，制定了一整套的培训学习计划，培训形式灵活多样，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举办法治教育等培训班，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利用大小会议、业务知识比武等载体深入开展普法教育，认真学习了《宪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民法典》等与医疗保障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医疗保障工作法治思维，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主动养成从严从实、依法履职的一惯性工作格局。
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专业优势，通过行政非诉强制执行、提起民事诉讼追偿多支付的医保基金等形式，与经常性打击医疗保险欺诈骗保行为形成合力，有效震慑了我县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法律尊严。
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专业优势，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多次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宣讲法律知识，特别是宣讲行政执法相关理论和实操，提升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程序和实体等方面的实战能力，取得良好的效果。
发挥公职律师专业优势，积极参加服务型行政执法“微宣讲、走基层”教学竞赛并获奖。积极参加我市的服务型行政执法“微宣讲、走基层”教学竞赛活动，我局公职律师刘远浩讲授的《法律文书送达方式及注意事项——行政执法人员正确送达指引》经安阳市医疗保障局和我县同时推荐，参加了全市竞赛，并于2024年9月获安阳市服务型行政执法“微宣讲、走基层”专业法律知识实战教学三等奖，刘远浩律师同时被授予安阳市第二批服务型行政执法授课员。
我局还加强对法治骨干的培训，上半年，我局组织法治业务骨干参加了全省医疗保障系统行政执法培训，系统学习交流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问题和经验。我们通过庭审公开网网络观摩庭审，把学习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结合案例深刻学习领会法律条文，学习庭审应诉知识。特别是我局公职律师在今年的追回医保基金民事诉讼中，从准备证据、提交起诉状到参加庭审全程参与，在参加庭审过程中，充分利用其掌握的法律法规，据理力争，追回医保基金。近年来，我局学法用法蔚然成风，自觉学习提高法治水平已经成为我局广大干部的习惯。
(三)、坚持法治思维，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决策，深化服务型行政执法
近年来，医保方面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法规，只有不断加强学习，切实提高自身法律素养，树立解决问题的法治思维，才能做到依法行政。对于我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及重大行政决策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要求我局公职律师、法律顾问提出法律意见，为重大行政决策提供法律依据；为行政执法科室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法律问题。通过召开法律专家讨论会的形式，对具体案件进行深入探讨，拿出可行性方案，努力做到依法行政，把行政案件办成铁案。如今，公职律师、法律顾问已经成为我局依法行政的法律智囊，有效提升我局依法行政水平。
习总书记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必须深刻领会和努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坚持把各项法规政策学深悟透，条条框框熟记于心，让法律法规武装头脑，在工作中自觉运用法治思维依法行政，明确在实际工作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应该怎么样做，遇事找法，自觉用法。进一步加强涉法信访办理工作，加强行政调解规范化建设，努力健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机制。依法行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工作责任制，对于行政相对人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使行政相对人充分理解我局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我局以创建服务型行政执法示范点为载体，全面推行行政指导融入行政处罚制度。我局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充分发挥行政指导作用，积极主动将行政指导贯穿行政处罚事前、事中、事后环节，引导行政相对人及时作出改正违法行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对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主动供述执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积极配合查处违法行为或者就相关争议纠纷达成行政调解协议，对符合法定情形的，依法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我局构建了医保基金安全监管“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闭环新模式，既注重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及时查处和纠正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又注重法律法规宣传、指导、协调、服务、教育，防范化解法律风险，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实现管理、执法和服务“三位一体”、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二、存在问题
[bookmark: _GoBack]一是法治学习质效有待提升。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多以集中传达为主，结合医保监管、基金稽核等业务开展深度研讨不足，部分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破解执法难题、应对基金风险的能力仍需加强，学法用法与业务工作融合不够紧密。
二是依法行政水平仍有短板。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执法全过程记录等制度执行不够规范，行政执法公示内容不够全面，法治审核把关作用发挥不充分，服务型行政执法精细化、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
三是法治宣传与监督实效不足。普法宣传形式较为传统，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面向定点医药机构、参保群众的精准普法覆盖不够；基金监管法治手段运用不够充分，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仍需健全。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深化法治学习，提升履职能力持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干部教育培训核心内容，结合医保基金监管、行政执法、经办服务等实际业务开展专题研讨，推动学法用法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防范风险的能力。
二是规范依法行政，强化制度执行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细化流程标准，压实审核责任，充分发挥公职律师、法律顾问法律把关作用，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三是优化普法宣传，健全监管机制创新普法宣传形式，聚焦定点医药机构、参保群众开展精准普法，提升宣传实效。健全医保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强化全流程闭环管理，综合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处罚、司法追偿等手段，筑牢基金安全法治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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